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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金粮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尤振专审字[2026]第 0100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山西金粮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粮股份”）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6年 3月 25日出具了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编号：尤振审字[2026]第 0143号）。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的要求，就相关事项说

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的主要内容

（一）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2 所述，金粮股份公司应收账款 2025 年末账面原值

80,579,603.04 元，坏账准备金额 78,103,420.93 元；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五、4 其他应

收账款 2025年末账面原值 16,331,924.18元，坏账准备金额 16,097,032.29 元，我们

对其大部分应收及其他应收款项实施了函证、检查及与管理层沟通等必要的审计程

序，截止财务报告报出日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应收账款和其他

应收款的可收回性以及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充分性。

（二）持续经营

金粮股份 2025 年度发生净亏损 18,239,894.40 元，截至 2025 年末累计亏损

124,849,223.98元。公司生产销售等业务停止，生产设备以及厂房办公楼均已对外出

租，报告期出现流动性困难，银行借款逾期，2025年 1月 17日公司收到晋中市榆次

区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传票》【（2025）晋 0702

执 764 号】。2018 年度至 2025 年度连续八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

2023年开始，连续三年年末净资产为负值，金粮股份生产经营进一步恶化。

虽然金粮股份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我们仍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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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该等措施的有效性，无法对金粮股份自报告期末起未来 12个月内的持续经营能

力做出明确的判断，以及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2025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公允。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依据和理由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七条：“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

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以及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和具有广泛性，注

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规定。

我们对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上述事项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

此无法判断这些事项的影响程度，进而无法判断这些事项对金粮股份财务报表的具

体影响。我们认为，上述事项如存在错报，对财务报表层次认定影响重大，对应收

款项、其他应收款、长期借款等多项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重大影响，该等错报是

否存在会影响金粮股份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因此具有广泛性。根据审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我们对金粮股份 2025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由于我们目前无法获取认定上述事项所需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

判断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会计处理是否存在明显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

息披露规范的规定的情形。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可能对金粮股份公司 2025年度资产负债表科目

的“应收账款”项目、利润表的“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产生重大影响，但是由于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合理估计上述事项对金粮股份公司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5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潜在影响。因此，我们发

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虽然上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但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账户产生影响，而这些账户不会导致金粮股份公司触

及退市指标或导致其他严重后果。同时金粮股份公司管理层对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

披露，这些披露能够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因而上述事项对财务报表



3

影响重大但不具广泛性。

四、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相关事项是否违反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

上述专项说明仅金粮股份按照相关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与 2025年

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之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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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西金粮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专项说明签字盖章页]

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深圳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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